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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妻子起诉离婚

法官破解胎儿“抚养权”难题
“结婚三年以来，孩儿他爸不仅不

往家里拿钱，我还得倒贴，现在离婚竟
说腹中胎儿他不管！”

“腹中胎儿还没出生哪来抚养？
更别说你还要和我离婚了。”……

近日，杏花岭法院冯建军工作室
调解了这样一起涉及胎儿“抚养权”的
离婚纠纷案件。

起诉离婚

女子高某与男子徐某经人介绍相
识成婚，2022年 5月，两人有了第一个
孩子。2024 年 8 月，高某再次怀孕，
2025年 3月初，她发现丈夫徐某与异性
存在不正当关系，长达半年之久。

徐某承认其婚内出轨，妻子高某
失望至极，再三考虑之后，她向杏花岭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两
人离婚，长子及腹中胎儿均由自己抚
养，丈夫徐某承担俩孩子的抚养费，至
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进行调解

4月 21日，高某与徐某来到冯建军
工作室。双方落座后，冯建军法官围
绕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进行讲解
并开展调解工作。

妻子高某话语中充满了委屈：“老

二还在肚子里，我突然收到一个陌生
女人发来的暧昧短信，他背着我已经
和别的女人一起居住半年多了，而且
还不思悔改……”

话音未落，徐某着急打断：“老婆，
我已经向你认错了，还发誓今后和她
断绝一切来往，况且，你已经怀孕 8个
多月了，现在要和我离婚，法院也不可
能受理！”

听了双方陈述，冯法官缓缓开口：
“夫妻感情是婚姻关系的基础，互相忠
诚是夫妻双方应尽的法定义务。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徐某与其他异性保持
不正当关系，其行为严重违背夫妻忠
实义务，从而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根据民法典第 1082 条，女方在怀孕期
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女方提出离
婚的，法院应当受理。本案由孕期女
方即高某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说完，他又补充道：“法律之所以
限制男方诉权，是为了保护孕期妇女
的身心权益，但并未剥夺女方的离婚
自由。”

出现争议

针对胎儿抚养权争议，冯法官表
示：“民法典第 16条明确，胎儿在继承、
受赠等方面享有准民事权利能力，比

如遗产分割时需为胎儿保留份额。但
抚养权确实有其特殊性。”

停顿片刻，他接着说道：“抚养权
的逻辑起点是‘出生’。出生前，只能
谈‘孕期扶助’；出生后，才能论‘抚养
责任’。也就是说，离婚时无法直接判
定胎儿抚养权归属，待孩子出生后，再
根据孩子及双方的具体因素来确定抚
养权归属。”

听到这番话，徐某明显放松下来，
然而，他的反应被高某看在眼里：“所
以他就能借口不管？”

“当然不是。”冯法官及时开口，
“民法典第 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
养义务。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孕期费
用分担问题，但从公平原则和夫妻间
的扶养义务角度出发，男方应承担女
方孕期必要的产检费、营养费等费
用。”

随后，他又对高某解释道：“法律
程序有其严谨性，强行主张胎儿抚养
权可能超出裁判范围。虽然法律未明
确孕期胎儿的抚养费，但夫妻有相互
扶养的义务。但你可以主张孕期生活
扶助，并约定孩子出生后的抚养方案，
确保权益衔接。”

在冯法官耐心细致的疏导下，双
方最终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一是高某

与徐某自愿离婚；二是长子由高某抚
养，自 2025年 4月起，徐某按月每月支
付孩子抚养费 2000 元，至孩子独立生
活时止；三是徐某承担高某孕期必要
的产检费、营养费等费用，对尚未出生
的胎儿，待其出生后，双方协商解决。

在协议签署时，冯法官特别强调：
“婚姻关系解除不意味着亲子责任终
止，希望双方以孩子利益为重，未来共
同履行抚养义务。”

法官提醒

调解结束，冯法官表示，婚姻或许
会破裂，但对生命的守护永远不应缺
位。法律对孕期女方离婚权利的保
护，本质是对生命孕育阶段的特殊关
怀，体现人文温度；法律对胎儿抚养权
的“暂时沉默”，并非忽视生命价值，而
是基于民事主体资格的严谨界定。虽
然无法在离婚时对胎儿判定抚养权，
但可通过约定孕期扶助、预留出生后
抚养方案，确保胎儿出生后的权益无
缝对接。

法律或许不能提前拥抱每一个生
命，但至少可以为父母点亮一盏责任的
灯，让未出生的孩子，在来到世界之前，
就感受到制度的温度与人间的善意。

记者 任蕾

本报讯（记者 辛欣）结伴爬山
看日出，放着安全的健身步道不走，
偏要走野路探险。5月 6日，尖草坪
警方通报，柴村派出所民警救助了
两名被困山林的少年，对于二人的
冒险行为，民警向他们及监护人下
达了训诫书。

5 月 1 日 8 时许，两名十多岁的
少年打电话向柴村派出所求助，说
他们一大早在崛崛围围围山西南部爬山时
迷路被困。民警在电话中叮嘱二人
保持手机电量，同时留在原地等候
救援，尽量保存体力。

通过微信发来的定位信息，民
警推断二人被困在远离健身步道的

一处岔路上，随即联合消防救援、蓝
天救援队开展搜救工作。

经过 40 多分钟的徒步搜寻，救
援人员在一处峭壁附近找到了被困
少年薛某和郭某。在高度紧绷的精
神状态下，二人体力已经耗尽，救援
人员合力把他们从峭壁边转移到安
全地带，顺着步道护送下山。

民警询问了解到，两名少年当
天 5时许结伴爬山看日出，途中专门
离开步道，走野路探险，结果迷路被
困。

事后，民警对二人及其监护人
下达训诫书，督促监护人对孩子严
格管教，避免再次发生危险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为遏制
酒驾行为，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五一”假期，交警迎泽二大队抽调
专门警力，不间断展开查酒驾行动，
共查处 8名酒驾司机，其中 2人为醉
驾、6人为饮酒后驾驶。

5 月 1 日清晨 5 时许，迎泽二大
队民警在南内环桥东陆续查获了饮
酒后驾驶的王某、杜某和高某等 3
人，并在随后几天中又查获了 3名饮
酒后驾驶司机。这 6名司机，均受到
罚款 1000元，记 12分，暂扣驾照 6个
月的处罚。

5 月 4 日清晨，交警在南内环桥

东，接连查获了每百毫升血液含
156.86 毫克酒精的侯某和每百毫升
血液含 169.69 毫克酒精的王某某。
经查，两人都是外地人，一个来我市
做生意，一个来我市旅游，两人都是
前一天夜里与朋友聚会时大量饮
酒，未等酒醒便驾车上路。最终，两
人被吊销驾照，禁驾 5 年，并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

交警提醒大家，守牢喝酒不开
车的底线，切勿心怀侥幸。另外，酒
精代谢速度存在个体差异，如果前
夜大量饮酒，次日清晨最好不要驾
车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女子赵
某，在美发店烫头时，趁理发师不备
偷走一把专业剪刀，但因做贼心虚，
在回家路上将剪刀丢失。5 月 6 日，
万柏林警方通报，赵某已被东社派出
所民警抓获，并行政拘留。

4月底，东社派出所接到辖区一
家美发店老板的报案称，自己一把价
值 1000元的专业剪刀被盗。民警调
取店内公共视频发现，是一名到店内
烫头的女子，趁理发师不备，偷偷将

剪刀揣进了口袋。女子走后不久，理
发师要用这把剪刀，这才发现被盗。

随后，民警不断扩大视频调取范
围，一路追查，最终将 40岁的女子赵
某抓获。审讯中，赵某交代，案发当
天她看到美发师比较忙，没有注意到
自己，便顺手牵羊偷走剪刀。赵某本
想将剪刀拿回家自己用，但因做贼心
虚，在路上将剪刀丢失。

最终，赵某赔偿了美发店的损失，
并因盗窃受到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李大娘
掉入网络骗子设下的陷阱，欲将 60
余万元积蓄全部取出，购买回报率在
30%以上的“私募基金”，幸亏银行工
作人员警觉，及时通知警方，双方联
手劝止，才让大娘免受损失。5 月 5
日，万柏林警方通报了相关情况。

4月 25日，60多岁的李大娘来到
和平南路派出所辖区内的一家工商
银行，要求将储蓄卡内的 60 余万元
全部提现，并要求银行工作人员为其
出具一份“资信证明”。这么大额度
的提现，还要开具“资信证明”，引起
工作人员的警觉。经询问，老人称要
在网上购买“私募基金”，计划投资
100万元，因存款不够，所以要开具证
明再贷一部分款。听老人这么说，工
作人员已基本断定老人中了骗子的

圈套，于是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边
耐心劝阻老人，一边联系和平南路派
出所值班民警。

接到报警，民警迅速赶到银行。
经了解，李大娘在网上结识了“投资
专家”，对方称在网上购买一款“私募
基金”达到 100万元，回报可达 30%以
上，并向老人展示了“盈利截图”和

“成功案例”，让老人深信不疑。
民警给老人详细解析骗子的伎

俩，告知老人“高回报、零风险”的投
资项目往往是陷阱。虽然民警苦口
婆心，但老人始终没有醒悟，坚称自
己没有上当。为了让老人彻底认清
骗局，民警又将老人带回派出所，进
一步向老人普及投资诈骗的相关知
识。最终，老人彻底醒悟，连连向民
警致谢。

救出被困少年 民警开训诫书

假期严查酒驾 八名司机受罚美发店里偷剪刀 贪心女子被拘留

老人遇投资诈骗 警银联动来劝止


